THLNAEERATR L

481 %L

R

t

£

114# & >

FF

£

> )32

sk 4T SRR

4E

N\ —

iy
a2

f

» MR T AT

;_l__

7

|

d

FIEE ARG R R L A
I3

Bafe s pord Bar fiE o

% Efi—:%§ ¥ o

1/

PR
PLWV N\
fme X
ESSN

o
&I

o>
o

(ml
~

e~

A

A‘b_,ﬁ ‘?\
bt}
=AY

g A

Mol MK
e o_,“
LS

e W
oM
- A
.mm.. -
w0
R
UL S T
~ v
AR
T L
&
2K
¥ o=

P F %605

g

.

67

(

T

~

(BB 2T

i



ﬁﬂi*%ﬁﬂﬁéﬁ4é%iﬁ;A(ﬂ%%?%%%%
B2 l07T# 2 2R ¢ 8% 5R) - A2}

%éw%ﬂ¢ﬁééﬁﬁﬁﬁ%wm@%ﬂ2?§i’#M%.%
Timy EAREA DR 7 E B A 245k %?ﬁﬁ’%
A e AR A A X gRITAAAHARE ST FES &
i%wjﬁg‘a:%Aipﬁ’gihﬂrMﬁiﬁiﬁ
D0225LF PRIk o X fpH A BFL SFTAILFEAD S
AEE RALRE AL o %ﬂfhﬂxgﬁ%aﬂwﬁﬁ’i
d R A BT DR P RETEEES %{%
ﬁ@%awak,ﬁwM“xgﬁ%&ﬁ &ﬁ@agaw
Wi 5 o7 Rfh L BFERPHE 2007 RFRP
T#@f%’iiiii%miﬁﬁﬁﬁ’“““§”}‘§i7604"?gjﬁ
foispehe A F 2 NI E R de r BFF o ABHEP G 172
?’p”ﬂ%’%ﬁyé*ﬁﬁ‘m%ﬂ?q”ik“

E -3 i NI ’;\%w\%%+@bz w1148 e fFF T
Fro TP REAIATSW (T R) 1,932,701~ > # & "% M F



I

V.

A
?ifﬁfi :ii—:}fgulr&r*“‘r’ D‘U‘j—f" R R LE
PRALBE A NA A ST E ¥ ﬂ%%ﬁgggﬁgﬁi

S A %&nm~%%ﬁ%%ﬁ TR M A%
#2605 Jg @]%m i ¥ sb&““xiaa%ﬁz+'>;j-§%= - 2 AR
EREN  FE P ERFRBHELIRERAEL B E
EAgz?wﬁoﬁy,ﬁiﬁﬁiﬁmaﬁﬁﬁpww%
R 2T R AL C 2 R S S
EoopREE R A RERURR  Hp < R
i i R &ﬁwiﬁm’“%?«ﬁﬂo§§&
R A AT DEI4ET? 29p 4944 0
R @ i3 € RARTEY GRLE il P o S IR\ E A
PRARFRRETT  REFEE 2B OB LR ARL

WA RFPAELD AL R LRIEF o

FE A R3O AR A RE D P L AR Ak R O P
50. 4202 Wk > Apgt A g R 2P ARG F R L ARBL R
UPEREES L L RN VRN i S e S
5 p210, 268,604~ > 3dp F & 977 0 M EFT A DR E
Te »58. 6% @ 4w AGARF A DEFL 2T R R 0 ER

@%%%ﬁ@%&@yaﬁgaé%a At E K4
EFBET0F ~  EFFTLHL/S - ApHA OER P2
@%%%ﬁﬁ’éﬁﬁigﬁ’ﬁ$€¢%$%%@f§§
i&gaﬁﬁﬁgﬁﬁﬁ%i°*%%ﬂ%&@ékﬁﬁg
AP I HRITTEIAREL M1 v, ¥ atd Erahige
TEEZFEF -

BN ERZFEEM G S FAE 2T T AL EE 2
B G BB ARsE A F o B PF S L RATPAR
2R e IR T NH AR N EIGL N2 RN G
H R ANEFWZFOEFIA - 2R P L R



f~4

ik e iE % 5381E 2 4%+ % 5330% ~ % 5H260F 2 R T K@-ij‘*ﬁ;ﬁ—
ﬁjnaiaiﬁ?wuu%m,FWﬁPJ PF o EEP e
AR A FRAMPRERESERRIEY F 0 2RE
AR5 xﬁﬁ’élﬁﬁﬁéaQAo%ﬁi@ﬁﬁgiﬁ
B TERILES S BRI EFAEAFT AL ELE
B2 g o B B ApRE I AR A ‘
BB iRpHAABER 2P KL
EoPFETF  OPHARZLTRFEE R
Sz d o Bt T Aasgrg s kX
éﬁfémﬁﬁiﬁﬁ%4¢j¢$ L 5
Aferi114# BFF % 002250 F # XL Ak o R A ¢
P @ rd@pmes L EN G ¥4
SRR A BRSO REE L BEIRGY o7 ¢
TAEE BB A B S0P Bl
o eI EAPE AP KL GRARET S TR
%ﬂﬁ?i Vi’ﬁ%%HQVﬁ?ﬂ&g
e EE AL X R %GR AT Y
#
Y

=2, N N o 2 —
B A2 AR5

EXES *{, Bt PR BB TR R AR 48 0 60 LI T
TR RS R 2 B ARE R 4 S
H TwAR=

/v§%%ﬁ~~ém%%“’%%2ﬁ i
G RERRALEGE B HA
"

2, o i

w!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 PBAL
Bz AAR 2P 78 (AE%T3F) » mEFr 2@ 5 3
ES

W%é%J&VdﬁEK%m%ﬁ@Mr.@%ﬁﬁfﬂﬁ%’
okl s 11,796 0 HARALE 2 A ik fidcl 51
iﬁ&%?&(i% ATIE ) o et r 272 F
A‘fﬁ?i}‘i‘ﬂ;’;}?f‘r; 7"\ - 7,.—'—@/2-&744—&%,_,@?‘;5(
B f #

a%&@%4zg%m@%ii Freg~p i p
o TR SRR B o BN P ORTRR AL 0 & o B

AR SFR{EE LI LE 33T R
ALBE AL B RL AR A AR L RALE

£mA



.‘-

ﬁ%ﬁﬁi: TRPTPATEE R~ B2 PHONELE RS S
B2 TR AL EEARA DFLSPER S
HABLH A HABLRAFER AP w2 g
*ﬁ%ﬁwﬁﬁ%’ﬁﬁﬁﬁwwi%%lﬁwﬁoﬁﬁA
TARPIRHA OPFR TR T F CERA 0 2 d A
f&@éaa\%ﬁ%ﬁﬁii~5%‘%ﬁﬁﬁi@ﬁ*
;J[—E‘:.f £ gé }%,Ké‘g ’ g v)g o ;}E;L{F\‘fuy ,F!’_q,;}}, 4 jﬁ‘?!‘,tj-}‘ﬁ;,‘] ik

2 PERREG A LB R A T F R G s R

k‘%i***“%§mﬁkgn%4@/4ww%1@%
%
1

‘ﬂ\

B o AR B s B 0 R RTE e
A~ RAEFEEF900FE ~ FT8E > F T dra 2 oo
v 3 EY 3] 114 = 9 e 3 2

EN A L 7 2 F thie

Wb RGRRAIES o

o2 RAF T R EERBI0P Aw A A R TR
¥ ATEW1,500~ -

i £ A B 114 = 9 E 3 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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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481號
聲  請  人  亨達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政松  
代  理  人  王騰儀律師
            張哲維律師
相  對  人  伯特尼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玉楚（即銓達股份有限公司之指定代表人）


相  對  人  銓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駱怡安  
相  對  人  駱亞倫  


共      同
代  理  人  王玉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公司法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登記，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參看公司法第6條）外，其他登記，皆屬對抗要件（參看公司法第12條），變更董事、監察人，固屬應登記之事項，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76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股份有限公司為法人股東，並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但書規定，指定自然人為代表行使職務，裁判書上應逕列該自然人為法定代理人（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研討結果參照）。本件相對人伯特尼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特尼公司）經民國114年7月29日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會議）選任相對人銓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銓達公司）為唯一董事，銓達公司並指定王玉楚代表行使職務，有伯特尼公司114年7月29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銓達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指派書在卷可憑（見卷第119-123頁、第515頁），揆諸前揭說明，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應列王玉楚為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190萬股，聲請人持有590萬股，相對人銓達公司持有600萬股。相對人伯特尼公司於系爭會議開會通知書所載股東人別有誤，召集程序違法，出席總股數未達法定足數，決議方法違法，選票上所載得票數，係由第三人王玉楚先撰寫，再要求第三人即銓達公司現任代表人駱怡安簽名，非出自駱怡安真意，具程序瑕疵，且系爭會議未進行改選全體董監事之議決，即偽造特定人當選之議事錄，決議方法違法，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董事，相對人駱亞倫當選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監察人之決議，均應予撤銷，聲請人已起訴請求撤銷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為董事及駱亞倫當選為監察人之決議，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5022號事件受理在案。又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詠馨長照社團法人附屬之台北市私立詠馨住宿長照機構，並由第三人蔡政松即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原董事長擔任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代表人，實際經營詠馨長照機構，成功使詠馨長照機構成為台北市規模最大之住宿長照機構，與50多家醫療機構合作，穩定提供照護資源，經營團隊人數約60人，皆是認同蔡政松人品及經營理念而加入團隊，現機構內住民有172名，且蔡政松之薪資係基於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股東同意，絕非蔡政松自己決定，詠馨長照社團法人於114年已損益平衡，7月底盈餘為新台幣（下同）1,932,701元，並無降低固定成本之急迫性及必要性，然相對人銓達公司已表明其為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董事，並指派第三人王玉楚為代表人，如逕任相對人持系爭會議議事錄申請變更登記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董監事，其將據以向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變更登記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代表人為王玉楚，由對長照領域經營毫無經驗之人經營，恐使甫轉虧為盈之詠馨長照機構立即陷於財務危機，且60名經營團隊甚有可能跟隨蔡政松請辭，將危及機構住民權益及大台北地區醫療機構之照護儲備量能，影響公益甚大且不可回復。反之，在本案確定前仍由蔡政松經營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詠馨長照社團法人及詠馨長照機構，對營運、病患權益、員工生計皆能獲得穩定保障，對相對人影響亦僅暫時無法領取董監事報酬，顯然利大於弊。爰聲請裁定：㈠禁止相對人於本案確定前持114年7月29日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系爭會議議事錄申請變更登記；㈡禁止相對人銓達公司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執行董事之職務；㈢禁止相對人駱亞倫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執行監察人之職務等語。
三、相對人則均以：相對人銓達公司為相對人伯特尼公司持股50.42%之股東，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主要經營事業為詠馨長照社團法人，詠馨長照財團法人於113年度營業額已飽合，卻仍賠10,268,604元，據損益表所示，關於薪資支出竟佔營業收入58.6%，始知蔡政松未經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同意，逕在詠馨長照社團法人領取月薪資高達60萬元，加計年終獎金，年薪高達780萬元，佔薪資給付1/5。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乃經合法召集程序，召集系爭會議，並經合法決議方法進行董監事改選，無偽造會議記錄情事。又詠馨長照社團法人團隊已表明更換董監事不影響其等繼續工作，並無非由蔡政松擔任董事長之情等語。
四、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6條之規定，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前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
五、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董事，相對人駱亞倫當選監察人之決議有應予撤銷之事由，聲請人並已起訴請求撤銷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為董事及相對人駱亞倫當選為監察人之決議，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5022號事件受理在案，堪認聲請人已釋明有得以本案訴訟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另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原董事長蔡政松經營公司主要營業項目即詠馨長照社團法人附屬之台北市私立詠馨住宿長照機構有成，如逕任相對人持系爭會議議事錄申請變更登記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之董監事，其將據以向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變更登記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代表人為對長照領域經營毫無經驗之王玉楚，將使詠馨長照機構立即陷於財務危機，60名經營團隊甚有可能跟隨蔡政松請辭，將危及機構住民權益及大台北地區醫療機構之照護儲備量能，影響公益甚大且不可回復云云。經查，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係社團組織，其社員包括伯特尼公司、蔡政松、蔡宗翰、崔琇琪、張填櫻，有詠馨長照社團法人社員名冊可憑（見卷第73頁），伯特尼公司出資比率固高達99.8%，依照詠馨長照社團法人組織章程第12條，其表決權數為11,796，其餘社員之表決權數各為1，有其組織章程在卷可佐（見卷第471頁）。惟伯特尼公司之董事為何人、伯特尼公司行使其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之社員權，與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之經營是否發生重大損害或造成有何急迫之危險，並無必然因果關係，難認有何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聲請人就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變更董事為王玉楚，王玉楚即會將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之代表人變更為其本人，以及詠馨長照社團法人變更為王玉楚即會造成詠馨長照社團法人所附屬之詠馨長照機構立即陷於財務危機、危及機構住民權益等節，均未釋明，且上述情事與變更登記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監察人為相對人駱亞倫，及相對人駱亞倫執行監察人職務，將發生何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情形全無關聯。聲請人既未釋明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變更登記董事、監察人，及由相對人銓達公司、駱亞倫執行董事、監察人職務將發生何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之情事，自難認聲請人之聲請符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從而，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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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亨達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政松  

代  理  人  王騰儀律師

            張哲維律師

相  對  人  伯特尼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玉楚（即銓達股份有限公司之指定代表人）



相  對  人  銓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駱怡安  

相  對  人  駱亞倫  



共      同

代  理  人  王玉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

    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公司法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

    司登記，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參看公司法第6條

    ）外，其他登記，皆屬對抗要件（參看公司法第12條），變

    更董事、監察人，固屬應登記之事項，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

    ，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760號民事

    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股份有限公司為法人股東，並依公司

    法第27條第1項但書規定，指定自然人為代表行使職務，裁

    判書上應逕列該自然人為法定代理人（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

    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研討結果參照）。本件相對人伯特尼

    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特尼公司）經民國114年7月

    29日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會議）選任相對人銓達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銓達公司）為唯一董事，銓達公司並指定王玉楚

    代表行使職務，有伯特尼公司114年7月29日股東臨時會議事

    錄、銓達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指派書在卷可憑（見卷第119-

    123頁、第515頁），揆諸前揭說明，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之法

    定代理人應列王玉楚為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190

    萬股，聲請人持有590萬股，相對人銓達公司持有600萬股。

    相對人伯特尼公司於系爭會議開會通知書所載股東人別有誤

    ，召集程序違法，出席總股數未達法定足數，決議方法違法

    ，選票上所載得票數，係由第三人王玉楚先撰寫，再要求第

    三人即銓達公司現任代表人駱怡安簽名，非出自駱怡安真意

    ，具程序瑕疵，且系爭會議未進行改選全體董監事之議決，

    即偽造特定人當選之議事錄，決議方法違法，系爭會議所為

    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董事，相對人駱亞倫

    當選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監察人之決議，均應予撤銷，聲請人

    已起訴請求撤銷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為董事及

    駱亞倫當選為監察人之決議，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5022

    號事件受理在案。又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詠馨

    長照社團法人附屬之台北市私立詠馨住宿長照機構，並由第

    三人蔡政松即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原董事長擔任詠馨長照社團

    法人代表人，實際經營詠馨長照機構，成功使詠馨長照機構

    成為台北市規模最大之住宿長照機構，與50多家醫療機構合

    作，穩定提供照護資源，經營團隊人數約60人，皆是認同蔡

    政松人品及經營理念而加入團隊，現機構內住民有172名，

    且蔡政松之薪資係基於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股東同意，絕非蔡

    政松自己決定，詠馨長照社團法人於114年已損益平衡，7月

    底盈餘為新台幣（下同）1,932,701元，並無降低固定成本

    之急迫性及必要性，然相對人銓達公司已表明其為相對人伯

    特尼公司董事，並指派第三人王玉楚為代表人，如逕任相對

    人持系爭會議議事錄申請變更登記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董監事

    ，其將據以向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變更登記詠馨長照社團

    法人代表人為王玉楚，由對長照領域經營毫無經驗之人經營

    ，恐使甫轉虧為盈之詠馨長照機構立即陷於財務危機，且60

    名經營團隊甚有可能跟隨蔡政松請辭，將危及機構住民權益

    及大台北地區醫療機構之照護儲備量能，影響公益甚大且不

    可回復。反之，在本案確定前仍由蔡政松經營相對人伯特尼

    公司、詠馨長照社團法人及詠馨長照機構，對營運、病患權

    益、員工生計皆能獲得穩定保障，對相對人影響亦僅暫時無

    法領取董監事報酬，顯然利大於弊。爰聲請裁定：㈠禁止相

    對人於本案確定前持114年7月29日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系爭會

    議議事錄申請變更登記；㈡禁止相對人銓達公司於本案訴訟

    確定前，執行董事之職務；㈢禁止相對人駱亞倫於本案訴訟

    確定前，執行監察人之職務等語。

三、相對人則均以：相對人銓達公司為相對人伯特尼公司持股50

    .42%之股東，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主要經營事業為詠馨長照社

    團法人，詠馨長照財團法人於113年度營業額已飽合，卻仍

    賠10,268,604元，據損益表所示，關於薪資支出竟佔營業收

    入58.6%，始知蔡政松未經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同意，逕在詠

    馨長照社團法人領取月薪資高達60萬元，加計年終獎金，年

    薪高達780萬元，佔薪資給付1/5。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乃經合

    法召集程序，召集系爭會議，並經合法決議方法進行董監事

    改選，無偽造會議記錄情事。又詠馨長照社團法人團隊已表

    明更換董監事不影響其等繼續工作，並無非由蔡政松擔任董

    事長之情等語。

四、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

    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6條之規定，應就其請

    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前開釋明如

    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

    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

    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

    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

五、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

    達公司當選董事，相對人駱亞倫當選監察人之決議有應予撤

    銷之事由，聲請人並已起訴請求撤銷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

    達公司當選為董事及相對人駱亞倫當選為監察人之決議，經

    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5022號事件受理在案，堪認聲請人已

    釋明有得以本案訴訟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另聲請人主

    張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原董事長蔡政松經營公司主要營業項目

    即詠馨長照社團法人附屬之台北市私立詠馨住宿長照機構有

    成，如逕任相對人持系爭會議議事錄申請變更登記相對人伯

    特尼公司之董監事，其將據以向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變更

    登記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代表人為對長照領域經營毫無經驗之

    王玉楚，將使詠馨長照機構立即陷於財務危機，60名經營團

    隊甚有可能跟隨蔡政松請辭，將危及機構住民權益及大台北

    地區醫療機構之照護儲備量能，影響公益甚大且不可回復云

    云。經查，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係社團組織，其社員包括伯特

    尼公司、蔡政松、蔡宗翰、崔琇琪、張填櫻，有詠馨長照社

    團法人社員名冊可憑（見卷第73頁），伯特尼公司出資比率

    固高達99.8%，依照詠馨長照社團法人組織章程第12條，其

    表決權數為11,796，其餘社員之表決權數各為1，有其組織

    章程在卷可佐（見卷第471頁）。惟伯特尼公司之董事為何

    人、伯特尼公司行使其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之社員權，與詠馨

    長照社團法人之經營是否發生重大損害或造成有何急迫之危

    險，並無必然因果關係，難認有何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聲請

    人就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變更董事為王玉楚，王玉楚即會將詠

    馨長照社團法人之代表人變更為其本人，以及詠馨長照社團

    法人變更為王玉楚即會造成詠馨長照社團法人所附屬之詠馨

    長照機構立即陷於財務危機、危及機構住民權益等節，均未

    釋明，且上述情事與變更登記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監察人為相

    對人駱亞倫，及相對人駱亞倫執行監察人職務，將發生何重

    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情形全無關聯。聲請人

    既未釋明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變更登記董事、監察人，及由相

    對人銓達公司、駱亞倫執行董事、監察人職務將發生何重大

    損害或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

    之情事，自難認聲請人之聲請符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

    從而，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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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亨達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政松  

代  理  人  王騰儀律師

            張哲維律師

相  對  人  伯特尼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玉楚（即銓達股份有限公司之指定代表人）



相  對  人  銓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駱怡安  

相  對  人  駱亞倫  



共      同

代  理  人  王玉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公司法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登記，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參看公司法第6條）外，其他登記，皆屬對抗要件（參看公司法第12條），變更董事、監察人，固屬應登記之事項，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76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股份有限公司為法人股東，並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但書規定，指定自然人為代表行使職務，裁判書上應逕列該自然人為法定代理人（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研討結果參照）。本件相對人伯特尼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特尼公司）經民國114年7月29日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會議）選任相對人銓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銓達公司）為唯一董事，銓達公司並指定王玉楚代表行使職務，有伯特尼公司114年7月29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銓達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指派書在卷可憑（見卷第119-123頁、第515頁），揆諸前揭說明，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應列王玉楚為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190萬股，聲請人持有590萬股，相對人銓達公司持有600萬股。相對人伯特尼公司於系爭會議開會通知書所載股東人別有誤，召集程序違法，出席總股數未達法定足數，決議方法違法，選票上所載得票數，係由第三人王玉楚先撰寫，再要求第三人即銓達公司現任代表人駱怡安簽名，非出自駱怡安真意，具程序瑕疵，且系爭會議未進行改選全體董監事之議決，即偽造特定人當選之議事錄，決議方法違法，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董事，相對人駱亞倫當選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監察人之決議，均應予撤銷，聲請人已起訴請求撤銷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為董事及駱亞倫當選為監察人之決議，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5022號事件受理在案。又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詠馨長照社團法人附屬之台北市私立詠馨住宿長照機構，並由第三人蔡政松即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原董事長擔任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代表人，實際經營詠馨長照機構，成功使詠馨長照機構成為台北市規模最大之住宿長照機構，與50多家醫療機構合作，穩定提供照護資源，經營團隊人數約60人，皆是認同蔡政松人品及經營理念而加入團隊，現機構內住民有172名，且蔡政松之薪資係基於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股東同意，絕非蔡政松自己決定，詠馨長照社團法人於114年已損益平衡，7月底盈餘為新台幣（下同）1,932,701元，並無降低固定成本之急迫性及必要性，然相對人銓達公司已表明其為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董事，並指派第三人王玉楚為代表人，如逕任相對人持系爭會議議事錄申請變更登記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董監事，其將據以向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變更登記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代表人為王玉楚，由對長照領域經營毫無經驗之人經營，恐使甫轉虧為盈之詠馨長照機構立即陷於財務危機，且60名經營團隊甚有可能跟隨蔡政松請辭，將危及機構住民權益及大台北地區醫療機構之照護儲備量能，影響公益甚大且不可回復。反之，在本案確定前仍由蔡政松經營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詠馨長照社團法人及詠馨長照機構，對營運、病患權益、員工生計皆能獲得穩定保障，對相對人影響亦僅暫時無法領取董監事報酬，顯然利大於弊。爰聲請裁定：㈠禁止相對人於本案確定前持114年7月29日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系爭會議議事錄申請變更登記；㈡禁止相對人銓達公司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執行董事之職務；㈢禁止相對人駱亞倫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執行監察人之職務等語。

三、相對人則均以：相對人銓達公司為相對人伯特尼公司持股50.42%之股東，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主要經營事業為詠馨長照社團法人，詠馨長照財團法人於113年度營業額已飽合，卻仍賠10,268,604元，據損益表所示，關於薪資支出竟佔營業收入58.6%，始知蔡政松未經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同意，逕在詠馨長照社團法人領取月薪資高達60萬元，加計年終獎金，年薪高達780萬元，佔薪資給付1/5。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乃經合法召集程序，召集系爭會議，並經合法決議方法進行董監事改選，無偽造會議記錄情事。又詠馨長照社團法人團隊已表明更換董監事不影響其等繼續工作，並無非由蔡政松擔任董事長之情等語。

四、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6條之規定，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前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

五、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董事，相對人駱亞倫當選監察人之決議有應予撤銷之事由，聲請人並已起訴請求撤銷系爭會議所為相對人銓達公司當選為董事及相對人駱亞倫當選為監察人之決議，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5022號事件受理在案，堪認聲請人已釋明有得以本案訴訟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另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伯特尼公司原董事長蔡政松經營公司主要營業項目即詠馨長照社團法人附屬之台北市私立詠馨住宿長照機構有成，如逕任相對人持系爭會議議事錄申請變更登記相對人伯特尼公司之董監事，其將據以向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變更登記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代表人為對長照領域經營毫無經驗之王玉楚，將使詠馨長照機構立即陷於財務危機，60名經營團隊甚有可能跟隨蔡政松請辭，將危及機構住民權益及大台北地區醫療機構之照護儲備量能，影響公益甚大且不可回復云云。經查，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係社團組織，其社員包括伯特尼公司、蔡政松、蔡宗翰、崔琇琪、張填櫻，有詠馨長照社團法人社員名冊可憑（見卷第73頁），伯特尼公司出資比率固高達99.8%，依照詠馨長照社團法人組織章程第12條，其表決權數為11,796，其餘社員之表決權數各為1，有其組織章程在卷可佐（見卷第471頁）。惟伯特尼公司之董事為何人、伯特尼公司行使其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之社員權，與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之經營是否發生重大損害或造成有何急迫之危險，並無必然因果關係，難認有何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聲請人就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變更董事為王玉楚，王玉楚即會將詠馨長照社團法人之代表人變更為其本人，以及詠馨長照社團法人變更為王玉楚即會造成詠馨長照社團法人所附屬之詠馨長照機構立即陷於財務危機、危及機構住民權益等節，均未釋明，且上述情事與變更登記相對人伯特尼公司監察人為相對人駱亞倫，及相對人駱亞倫執行監察人職務，將發生何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情形全無關聯。聲請人既未釋明相對人伯特尼公司變更登記董事、監察人，及由相對人銓達公司、駱亞倫執行董事、監察人職務將發生何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之情事，自難認聲請人之聲請符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從而，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